




陸、 聽詮過程：

一、發言次序：1
（一）發言人： 何○祥

1、﹒案件當事人、口其他利害關條人
2、書面意見（口已檢附、﹒未檢附）

3、陳述或發問要當：
(1）當初選擇6樓C戶，與實施者協商後加8坪左右，變為37坪，但
發現陽台與D戶有重疊。
(2）廁所仍然只有一間，是否能將增加的8坪，轉換回標準層。
(3）若會影響都更程序，則維持原方案。

發言人簽章： 兩○ 1、

（二）受詢人： 璞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一黃豪強
卜口實施者負責人（﹒受任人，﹒已檢附委託書）、 口機關單位
2、答復要當：

(1) D戶原為實施者所選配，該所有權人轉換回標準層是不影響其他
所有權人權益，但是否會影響都更程序？
(2）去。不影響程序則同意該所有權人之變吏，若會影響都更程序則維
持原案。

受詢人簽章：丟到去














